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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卫发〔2021〕1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区内各医疗卫生机构：

经研究，现将《重庆市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管理

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2021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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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
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的意见》（九龙坡府发〔2015〕30 号）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实施的通知》（九龙坡府

办发〔2017〕198 号）文件要求，为促进分级诊疗秩序建立，引

导和激励辖区居民形成首诊在基层的就医理念，规范签约居民转

诊补助资金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转诊补助标准为 150 元/人·次。

第三条 补助对象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承

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且根据病情需要经签

约医生同意转诊到本区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高血压、

2 型糖尿病患者。

第四条 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实行专账登记、专人负责、

专款专用。

第二章 资金筹集与使用

第五条 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纳入区财政年度预算。

第六条 居民享受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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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了重庆市医疗保险的高血压、2 型糖尿病患者。

（二）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且

在有效期内。

（三）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且在病情需要情况下，经

签约医生同意转诊到本区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

（四）转诊诊断为高血压、2 型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

第七条 补助形式及资金使用范围：

（一）补助资金可用于签约居民转诊后，下一次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就诊时产生的诊疗费、检查费及药品费等费用，可抵扣

个人自付部分。

（二）每次转诊后仅享受 1 次签约转诊补助，原则上每人

每年不得超过 3 次。

（三）补助资金不可跨机构使用，不以现金形式发放，转诊

机构和接收机构不得为同一法人单位。

第八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须核查签约居民在转诊接收机

构的就诊记录相关资料，确认无误后即可确定为补助对象，并建

立台账，填写《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使用登记表》。

对转诊的居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通过九龙坡区医疗信息系统

双向转诊模块核查居民就诊记录。

第三章 资金结算

第九条 转诊补助资金实行机构申报、绩效评价后结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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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医疗卫生机构于每年10 月15 日前，将前一年 10 月 1 日到当年

9 月30 日的补助使用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并填写《九龙坡区家庭医

生签约转诊补助申报表》，经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报区卫生健康委。

第十条 区卫生健康委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申报情况开

展绩效评价，通过医疗信息系统双向转诊模块进行数据核实，并

通过相关凭据、电话抽查等方式核实居民享受转诊补助的真实性

和满意度。如医疗信息系统无法核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留存

本单位及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就诊记录或出院证、转诊单、居

民享受转诊补助等印证资料备查。

第十一条 绩效评价总分为10分，9-10分（含9分）的绩效

系数为1.0，8-9分（含8分）的绩效系数为0.9，6-8分（含6分）

的绩效系数为0.8，6分以下的绩效系数为0。转诊补助资金=转诊

补助人次*150元/人·次*绩效系数。

第十二条 区卫生健康委开展绩效评价后，将申报补助资金

报区财政局予以拨付。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三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按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使用

转诊补助资金，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

第十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医疗信息系统双向转

诊功能运用，充分利用信息系统开展转诊活动。区卫生健康委将

通过电话回访、信息系统随机抽查等方式，围绕家庭医生转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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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服务效果、存在问题等开展日常督查。

第十五条 对故意虚报骗取专项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情况，除

责令改正、追回有关补助资金外，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区卫生健康委、区

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绩效评价指标

2.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使用登记表

3.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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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考核方法 评分标准

签约居民转诊

补助有效率
5 分

通过信息系统核查签约居民转诊情况，

并电话核实其享受补助的真实性。签约

居民转诊补助有效率=抽查的签约居民

享受转诊补助有效人数÷抽查的签约居

民总数×100%，有效率达 100%。

从签约居民转诊名单中随机抽

查 5 份，电话核实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就诊、转诊及享受转诊补

助等情况。

得分=签约居民转诊

补助有效率÷100%

×5 分；有效率达

100%，按 5 分计算。

续约率 3 分

通过信息系统核查享受转诊补助的签约

居民续约情况。续约率=抽查的签约居民

续约人数÷抽查的签约居民总数×

100%，续约率达 100%。

从签约居民转诊名单中随机抽

查 5 份，通过信息系统或电话核

查辖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续约情况。

得分=续约率÷100%

×3 分；续约率达

100%，按 3 分计算。

满意度 2 分

反映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转

诊补助的满意度。满意度=抽查的签约居

民中满意的人数÷抽查的签约居民总数

×100%，满意度≥80%。

从签约居民转诊名单中随机抽

查 5 份，电话询问居民对机构提

供的服务是否满意。

得分=满意度÷80%

×2 分；满意度≥

80%，按 2 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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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使用登记表

序号 日期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住址
转诊
时间

上转医
疗机构

诊断
医生
签字

患者
签字

备注

备注：签约的高血压、2 型糖尿病患者经签约医生同意转诊到本区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下一次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时，诊疗服务的个人自付部分给予 150 元/人次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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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九龙坡区家庭医生签约转诊补助申报表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转诊补助人次 申报经费（元） 备注

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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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2月19日印发


